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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警戒第三

級延長至 6月 14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說明如下： 

一、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屬於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持續實施彈性

上下班之措施，並經機關首長核准，居家辦公  

（一）為因應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延至 6月 14日，新北地檢署依   

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第三級防疫規範及法務部與臺高

檢署指示之具體防疫作為辦理，持續實施彈性上下班之措

施，並經機關首長核准，居家辦公。 

（二）居家辦公期間，地檢署公務仍維持正常運作： 

    1.新北地檢署斟酌人力配置，調整分流居家上班，需留基本必

要人力到署上班，以維持檢察署正常公務運作之人力調配，

並兼顧防疫及維護民眾權益。 

    2.到署上班人員仍可採擴大彈性上下班時間。 

    3.「居家辦公」之同仁仍需遵守上班之相關規定。 

    4.遇有緊急公務，如有必要時，居家辦公同仁應儘速回署處



理。 

    5.凡接觸居家隔離者、居家檢疫者、疑似病例者及確診病例者

等有感染風險之同仁，得經機關首長核准，居家辦公。 

二、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基於防疫優先原則，持續暫緩開庭與到

案執行至 6月 14日 

（一）為避免人員流動，造成疫情擴散，於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

除內、外勤及具時效性、緊急性或必要性之案件外，基於防

疫優先之原則，暫緩開庭與到案執行。 

（二）對於案件具時效性、緊急性或必要性，而有實際開庭之需要

者，新北地檢署就偵查庭將全數安裝透明隔板，並加強每日

消毒，落實防疫作為，並以視訊連線偵訊為優先，確保防疫

安全。 

三、新北地檢署於疫情期間將從嚴從速偵辦散播疫情假訊息及有染

疫之虞不遵行規定之刑事案件 

    新北地檢署與調查局、刑事警察局合作，從嚴從速偵辦散播疫

情假訊息及有染疫之虞不遵行規定等刑事案件，以遏止假訊息

擴散及疫情傳播。 

 


